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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四、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 

 

貳、 目的 

協助欲就讀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所轄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中學校）且

在校具嚴重學習、生活適應困難或因家庭因素而導致必須改變學習環境之身心障礙學

生，使其得依特殊需求調整安置環境及特殊教育服務方式，以保障其適性就讀高中學

校之權利。 

 

參、 主辦單位 

本市政府教育局 

 

肆、 承辦單位 

本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伍、 協辦學校 

本市所轄各高中學校 

 

陸、 適用對象 

一、 就讀本市所轄高中學校領有由各級主管教育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所核發有效期限內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且有重新安置需求

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 本計畫所定重新安置，分為下列二類： 

（一） 校內重新安置：欲申請校內轉科或學程 

（二） 校際重新安置：就讀本市所轄高中學校、其他縣市或國立高中學校學生欲申

請重新安置至本市所轄之高中學校 （不含國立北科附工、國立央大壢中）。 

 

柒、 實施時間 

欲申請重新安置者，應依承辦單位規劃該學年度工作時程表（如附件一），將申

請資料送至承辦單位（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彙整，經本市

重新安置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審查後，送至本市鑑輔會審議。 

 



捌、 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成員包含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代表、特殊教

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等成員，工作小組會議得視需要邀請學生、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原就讀學校及擬接受安置學校之教師、行政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等人員

列席。 

 

玖、 實施內容 

一、 申請條件： 

（一） 學生於學校就讀後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時，原就讀學校應辦理專案輔導（含

學生適應不良情形、學校相關輔導紀錄、教學環境調整與行政支援等）至

少三個月以上，專案輔導後仍無法改善適應情形者，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得申請校內或校際重新安置。 

（二） 休學中未復學或未有三個月以上學校輔導紀錄者，不得提出申請。 

（三） 學生經就讀學校評估不適合就讀現有科（班）別或學程，且無其他合適科

（班）別或學程得以安置者，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得改申請校際重新安置。 

（四） 倘欲申請轉入集中式特教班但未參加過適性輔導安置能力評估者，須由學

生原就讀學校填具「能力評估補測申請表」（如附件八）並檢附有效期限

內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影本，以書面向市立桃園特教學校教務處提出補

施測能力評估之申請，待取得能力評估成績後，始得提出申請。 

（五） 原就讀外縣市之高中學校，因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主要照顧者調職、舉家

遷移或是有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導致必須轉換學習環境至本市所轄高中學校

就讀者，得申請校際重新安置。 

二、 檢附表件及資料： 

（一） 欲申請之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應填妥「重新安置申請表」（如附

件二），及「重新安置申請聲明書」（如附件三），並檢附有效期限內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直轄市、縣/市政府鑑輔會所核發之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證明，向原就讀學校申請。 

（二） 申請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者，以輕、中度智能障礙類（或其他

各類障礙伴隨輕、中度智能障礙者）為限，並應另檢附高級中等學校集中

式特教班能力評估成績單及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三） 申請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特教學校）者，以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為

優先（需檢附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 

（四） 申請校際重新安置者，原就讀學校應彙整學生校內適應情形、身心狀況、

興趣性向、學習能力、住家距離、交通問題、特殊需求、三個月以上專案

輔導紀錄等相關資料以供備查，並應與擬安置學校先行協議。如遇困難，

原就讀學校仍應持續尋求適切之預擬安置學校再行協議。 

（五） 若申請之學生法定代理人因故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權，應附上實際

照顧者聲明書（附件七）。 



三、 申請程序： 

（一） 校內重新安置 

1. 欲申請校內重新安置者，得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妥申請表及備妥

相關文件及資料（請參閱「二、檢附表件及資料」之說明），依該學年度工

作時程表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2. 由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進行評估與建議。 

3. 特推會審查通過後，由學校填報「評估與建議表」（如附件四），並備妥

「提報檢核表」（如附件五）表列文件，依該學年度工作時程表函送至承

辦單位（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4. 經工作小組審查後，由教育局將結果函知學生就讀學校，並由就讀學校通

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辦理相關作業。 

（二） 校際重新安置 

1. 欲申請校際重新安置者，得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妥申請表及備妥

相關文件及資料（請參閱「二、檢附表件及資料」之說明），依該學年度工

作時程表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2. 申請校際重新安置者，原就讀學校應彙整學生校內適應情形、身心狀況、

興趣性向、學習能力、住家距離、交通問題、特殊需求、三個月以上專案

輔導紀錄及相關申請表件等資料，依該學年度工作時程表，連同校內特推

會審查之會議紀錄一併函文至擬接受安置學校。 

3. 擬接受安置學校請依該學年度工作時程表將特推會評估與建議結果函復原

就讀學校（無論通過與否均須檢附特推會議紀錄），以利原就讀學校進行

資料彙整及送件。 

4. 由原就讀學校及擬接受安置學校之特推會審查後，原就讀學校應彙報「評

估與建議表」，並備妥「提報檢核表」表列文件，依該學年度工作時程表

將各項申請表件、學生資料及兩校特推會會議紀錄紙本函送至承辦單位

（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5. 經工作小組審查後，由教育局將結果函知學生就讀學校與擬安置學校辦理

相關作業。 

四、 注意事項： 

（一） 學生申請重新安置者以一次為限。但情形特殊且經工作小組審查通過者，不

在此限。 

（二） 申請重新安置者，須先確認欲轉入科別於適性輔導安置及免試入學管道所外

加之身心障礙名額，尚有餘額始得申請轉入。 

（三） 學生至少需於原學校就讀一學期後始得申請重新安置，惟原就讀外縣市之高

中學校，因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主要照顧者調職、舉家遷移或是有其他不可

抗拒因素導致必須轉換學習環境至本市所轄高中學校就讀者免受此規定之限

制。 

（四） 就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三年級之學生因已進入生涯轉銜階段，原則不予同意



校際重新安置之申請，建議由原就讀學校繼續輔導至畢業。 

（五） 集中式特教班轉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者不得降轉；一般學校同類群

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或不同類群

因學分認定重補修仍無法順利畢業者，始得以降轉。 

（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轄屬高級中等學校或

特殊教育學校之學生，倘有重新安置至本市所屬學校者，請先行函文所屬教

育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依本市重新安置作業流程辦理。 

（七）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申請校際重新安置前，原就讀學校應告知學

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有關就學費用、學分採計等相關權益與重新

安置後之差異。 

（八） 依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規定，原就讀學校

應提供擬接受安置學校學生轉銜資料及相關輔導紀錄，並至特殊教育通報網

辦理異動事宜，以利協助擬接受安置學校對學生提供適切的就學輔導服務。 

（九） 學生申請轉入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教學校者需依本計畫辦理，其餘得依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學籍管理辦法）規定申請轉科或轉學。 

（十） 擬接受安置學校辦理學分採計時，應參酌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多元評量之

精神，予以彈性辦理，並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及特推會審查通過。 

（十一） 若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經重新安置作業結束後決定放棄安置結

果、續留原校，請填具「114學年度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放

棄重新安置結果聲明書」（附件六），並由原就讀學校於收到結果通知之次

日起 14天內回傳至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以供

備查。 

（十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辦法、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相關規定辦理，或依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認定之。 

 

拾、經費來源 

   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補助款項下支應。 

 

拾壹、預期效益 

    尊重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差異及學習需求，適性安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 

 

拾貳、本計畫之績優工作人員於計畫完成後報府辦理敘獎。 

 

拾參、本計畫報請桃園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74

